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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宪法、法律中有关条款

(含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部分条款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7年3月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9年

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第一百零三条 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

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条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

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一条 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

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

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
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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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一十七条 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

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
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条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

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第二百二十一条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

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二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

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

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

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

从事资金支持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第二百五十条 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

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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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六十四条 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

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制作、复制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从重

处罚。
向不满十八周年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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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条款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12月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修正 1993年3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次

修正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次修正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次修正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

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

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

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

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

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

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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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

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

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

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

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

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

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

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

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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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部分条款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6年4月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7号公布 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09年8
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

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

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

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零二条 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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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9年4月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

制度。
第七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八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

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九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章 受 案 范 围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

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

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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